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红宝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宝丽”“公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红宝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

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509 号《关于核准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7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33,211,72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82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508,868,797.14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9,680,491.6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9,188,305.47 元。上述募集资金

实际到账时间为 2021年 7月 30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已经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验字（2021）0008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使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制度规定，公司

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募集资金的使用按照公司资金使用审批规定办

理手续；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一）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1、募集资金项目变更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议案》，并经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批准，公司已将“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变更为募集资金项目，仍由全资

子公司红宝丽集团泰兴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化学公司”）承担建设任

务。项目产品主要为公司聚醚和异丙醇胺产品作生产原材料。

“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39,909.76万元，其中，拟使用

募集资金 37,161.95万元，其余募集资金 14,834.40万元（含利息）全部归还银行

借款（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39,909.76 37,161.95

2 归还银行借款 14,834.40 14,834.40

合 计 54,744.16 51,996.35

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包含利息。

2、募集资金项目首次延期

由于近几年，项目建设涉及的政策和管理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化工类项目，

涉及的安全评价时间相对较长，对项目建设进程有一定影响，致使建设周期拉长，

已无法在计划时间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为此，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议案》，

决定对“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延期，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原定的

2024年 12月 31日调整延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3、项目投资概算调整情况

因项目单项审批延迟增加建设成本、项目工艺优化及调整增加建设成本、政

策趋严趋紧及调整等因素，公司于 2025年 8月 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子公司泰兴化学项目投资概算的议案》。对环

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概算进行了调整，并经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批准，将项目投资概算调整为 58,487.76万元，较原计划增加投资 18,578万



元，资金不足部分由自有资金解决。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已将“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变更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由泰

兴化学公司承担建设任务。“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58,487.76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37,161.95万元。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计划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

使用进度

1 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58,487.76 37,161.95 28,683.78 77.19%

2 归还银行借款 14,834.40 14,834.40 14,834.40 100.00%

合 计 73,322.16 51,996.35 43,518.18 83.69%

三、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环氧丙烷是公司聚醚和异丙醇胺产品的主要原料，本次环氧丙烷综合改造项

目建成后，可有效缓解公司环氧丙烷现有产能瓶颈，一方面满足自身产品生产原

料需求，另一方面支撑产业链长远发展需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本次通过改造

设备，优化关键工艺，降低消耗，并提升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技改项目进展情况：公司环氧丙烷综合技术改造项目于 2023年 3月经政

府主管部门备案，该项目完成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环评报告批复、节能报告批复、

安全条件审查批复、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批复、消防设计审查批复等手续办理工作。

项目现场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完成，实现中交；打压、打漏工作、单机调试、仪

表自控测试、吹扫、保温等工作已结束，完成水汽联运工作。目前已完成规划、

质监、防雷及消防验收，已向主管部门提交试生产申请，项目在抓紧推进中。

2、本次延迟原因：

（1）项目建设前置手续办理进度滞后导致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延后，试生产

手续办理增加评审环节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2）项目改造安装难度超预期，特别是设备、设施利旧涉及管道、电气、

仪表安装变动受现场条件制约，工艺变更多，施工难度大；

（3）项目安装高峰期正值夏季，但今年夏季呈现气温高、高温时间持续长

特点，导致有效施工时间缩短。



公司要求加快推进项目进程，争取于 2026年 1月顺利取得试生产方案许可，

并投料试生产。若取得试生产方案许可延迟，加上春节等因素，投料试生产时间

将延后，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原定的 2025年 12月 31日调整延期至 2026年 6

月 30日。公司将严格项目现场管理，抓好项目试生产管理，并安排合理使用募

集资金。

四、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延期对经营的影响

本次调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调

整仅涉及预定完成时间的调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

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并做好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工作，加快推进安

排试生产，保证项目高质量地完成，早日发挥效益。

五、公司内部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2025 年 12 月 2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红宝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环氧丙烷综合

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延期，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原定的 2025 年 12 月 31日调

整延期至 2026年 6月 30日。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红宝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投

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规模的变

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红宝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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